
“我儿子还没结婚呢。 我们全家希望这件事就此打住， 能让他找
个女朋友， 然后过上安静的生活， 慢慢消除这件事给他带来的影响。”
经过三年维权， 拿着全部到手的近30万元赔偿和补偿款， 李屹的妈妈
感慨万千。

记者昨天了解到， 本报2013年7月31日 《保安员下班后劝架被扎
伤 单位断缴社保费将其辞退》 一稿中报道的案件， 目前终于划上了
句号： 在单位接续劳动关系并补缴社保费后， 保安员李屹终于获得近
30万元的工伤保险待遇、 见义勇为奖励等， 其中单位和北京市西城区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分别给付13万余元工伤赔偿。

为李屹进行法律援助的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王丹律师告诉记
者， 职工下班后因劝架受伤， 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但单位没参保、
犯罪嫌疑人未抓到， 见义勇为者的工伤待遇由社保基金分担这在北京
是首例。 此案的解决， 为妥善处理未参保单位职工的工伤待遇问题，
起到了示范作用。

维权三年
见义勇为保安员获补偿30万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刘芳 李亚楠 │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 周卫法│２０15年 4月 27日·星期一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保安员下班后劝架被扎伤
单位断缴社保费将其辞退》追踪报道

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了解李女
士的情况后， 对其进行了详细解
答， 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劳动合同法》 第82
条第一款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
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
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
当每月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资 。
该公司未与李女士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 ， 根据以上规定 ， 应当自
2013年7月11日起向其支付双倍
工资差额。

第二，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
行条例》， 用人单位应当为与其
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缴纳社会
保险。 该公司未给李女士缴纳社
会保险的， 可向该公司住所所在
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投诉， 要求该
机构追缴社会保险。 向社保经办
机构投诉时， 应持劳动合同书和
身份证。 无劳动合同的， 可先申
请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 待裁
决确认劳动关系后， 持裁决书和
身份证向社保经办机构投诉。

第三 ， 李女士在怀孕期间 ，
用人单位无故口头提出解除劳动
关系的， 属于违法解除。 该情况
下， 用人单位应当按 《劳动合同
法》 第87条的规定， 向劳动者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之赔偿金。
为顺利维权， 建议李女士向单位
索取书面辞退通知， 以此作为单
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据。

第四， 关于法律程序。 就争
议事项可与用人单位协商， 协商
不成的， 可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
者劳动关系履行地的劳动 （人
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
裁维权。

【法律咨询台】

李女士今年39岁， 她于2013
年6月11日到一家建材经销公司
工作， 职务为销售， 工作至今，
该公司未与她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也未给她缴纳社会保险。

如今 ， 李女士已怀孕四个
月， 公司知道她怀孕后， 在工作
过程中对她百般刁难， 并口头提
出解除劳动关系。

2014年7月 ， 李女士来到花
乡司法所咨询， 想通过法律程序
维权， 但不知自己享有哪些合法
权利， 应进行哪些法律程序。

说法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通讯员 贾丽

案情回顾
保安见义勇为受伤
维权三年终获补偿

2011年6月24日晚6点左右 ，
入职三个多月的河南籍保安员李
屹下班后到一家旱冰场去玩， 期
间看到两个小伙子正在殴打一个
十几岁的男孩， 便上前劝阻， 结
果其腋下、 后腰被扎两刀。 经医
院急救， 在切除一个肾脏和脾脏
后他才保住了性命。 公安机关虽
已立案侦查， 但两名嫌疑人一直
未抓获。

住院后， 李屹才发现他供职
的保安公司已中断缴纳社会保
险。 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 家庭
贫困的李屹妈妈四处借钱来支付
医疗费 。 出院后 ， 单位仅支付
5000元后又让李屹在辞职信上签
了字。

2012年5月 ， 李屹向西城区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保安公司支付住院期间的医
疗费， 其请求事项获仲裁支持。
保安公司不服， 上诉至法院， 结
果法院判用人单位按照社保经办
机构审核的结果为李屹报销3.4
万余元的医疗费用。

2013年3月 ， 李屹在滑冰时
劝架被扎伤的行为被朝阳区民政
局认定属于见义勇为， 并给予奖
励5000元。 不久， 西城区人力社
保局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 》 中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 、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应
视同工伤的规定， 认定李屹受到
的伤害为视同工伤， 并向他颁发
了 《工伤证》 和 《认定工伤决定
书》。

2013年9月12日 ， 经西城区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 保安
公司给付李屹工伤医疗费差额
15727.12元。 至此， 其工伤医疗
费用总额近5万元已全部支付。

经王丹律师耐心做工作， 保
安公司与李屹恢复了劳动关系，
并续签劳动合同。 2013年11月 ，
单位为李屹恢复缴纳工伤保险、

养老保险等五项社会保险费， 并
补缴了之前欠缴的各种社保费和
滞纳金。

2014年2月27日 ， 经西城区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 李屹
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标准6级。

2014年7月 ， 李屹个人主动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保安公司依
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36条 “工
伤职工本人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关系， 由用人单位
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的
规定， 扣除之前支付的5000元困
难补助， 实际给付李屹81895元
的伤残就业补助金。

接着， 北京市西城区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中心依据 《工伤保险
条例》 第62条、 第36条的规定，
核准向李屹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40336元、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86895元 ， 另外还为其报销
了新发生的工伤医疗费2733元 。
至此， 李屹共获得工伤待遇21万
余元。

算上朝阳区民政局在2014年
3月增发的见义勇为奖励金29073
元以及之前的奖励， 李屹因劝架
被扎伤后目前共获得了近30万元
的补偿、 赔偿和奖励。 拿到这笔
钱的李屹妈妈叹了口气： “维权
三年 ， 终于不用再打官司告状
了！”

律师观点
破解见义勇为认定难
应统一规范申报时间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贾宝军律师介绍， 毫无疑问，
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尚的行为， 是
一种需要我们大力弘扬的行为，
但在弘扬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建
立一套能及时对受到人身伤害的
见义勇为人员提供帮助的制度，
一套能让见义勇为人员感受到政
府或社会的温暖的制度， 方能真
正弘扬见义勇为的社会正气。 但
我们看到现实并不尽如人意 。
《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

护条例》 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
申请确认见义勇为应当在行为发
生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行为发
生地的区、 县民政部门提出； 民
政部门应当自接到反映或者申请
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调查核实，
并做出书面确认结论； 对需要以
公安、 司法等部门的处理结论为
依据的， 民政部门应当自公安、
司法等部门作出处理结论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确认结
论。

显然， 30个工作日的申报期
限将很多见义勇为行为拒之门
外， 这对弘扬见义勇为的社会正
气是一种阻碍。 虽然北京市已于
2014年8月1日起取消了该30个工
作日的限制，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
仍有大部分的省市设有期限的限
制， 这亟待从全国性立法进行统
一规范， 同时也需要进行广泛的
宣传， 让老百姓都知道国家对见
义勇为人员的保护和帮助以及相
应的程序。

另外， 90个工作日的调查核
实， 甚至还要等待公安司法等部
门作出结论后才能进行见义勇为
的认定， 这样的期限对于那些收
入较低家境贫寒的见义勇为人员
是无法承受的期限。 本案中， 李
屹于2012年6月8日向朝阳区民政
局提交见义勇为认定申请， 而直
到2013年3月15日才做出认定 。
虽然这并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
但在这近一年中 （受伤后两年），
李屹一家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和无
助 ， 岂是一句 “未违反法律规
定” 所能让人释然的。 “尽管李
屹最终获得了认定和奖励， 但李
屹或李屹母亲恐怕已不再欣喜，
即使仍然欣喜， 但如果在其最需
要的时候及时给予， 我想欣喜的
程度会有天壤之别。 国家设立对
见义勇为人员的保护制度的初
衷 ， 我想不会是本案这样的效
果。” 贾宝军律师说。

专家建议
应立法保护见义勇为
明确规定受伤视同工伤

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客座
教授、 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
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主任、 中国
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吴颍萍介
绍， 在民政部等七部委 《关于加
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
见》 （国办发 〔2012〕 39号， 以
下简称 《意见》） 中， 将其规定
为 “国家对公民在法定职责、 法
定义务之外， 为保护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 财
产安全挺身而出的行为”。

对于见义勇为是否应认定为
视同工伤， 一直是大家讨论的热

点问题。 与此相关的国家层面的
规定为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
条第一款第二项， 即职工在抢险
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
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视同工伤。
但此规定仅强调了 “维护国家利
益和公共利益 ” 的行为视同工
伤 ， 并未明确将见义勇为列入
“视同工伤” 的范畴。 而 《意见》
规定， 对见义勇为致残人员， 凡
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条件的，
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 落实相应
待遇， 也就是说， 如果见义勇为
者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
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即为了维
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应视同
工伤， 而对于维护个人利益的见
义勇为， 是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亦未做规定。

社会上的见义勇为， 往往发
生在维护个体利益中。 对于维护
个体利益的见义勇为是否视同工
伤， 国家层面并未有法律法规规
定 。 在一些地方规定中 ， 则有
“参加工伤保险的见义勇为人员，
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 的内
容， 如广东省、 海南省、 黑龙江
省等。 “我认为， 有必要将见义
勇为通过国家立法将其明确列入
视同工伤范畴。 这样， 不仅可以
使见义勇为者所遭受的人身、 财
产损失能够得到有效补偿， 而且
能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 倡导良好社会风尚， 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 亦能够鼓励更多的
公民愿意、 敢于见义勇为。” 吴
颍萍说。

贾宝军律师表示， 北京市工
伤认定部门以见义勇为的认定作
为工伤认定的前提， 并无明确的
法律依据。 但从 《北京市见义勇
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 的规定
来看， 北京市工伤认定部门的观
点似乎又有一定道理， 该条例第
十四条规定： 见义勇为负伤人员
医疗期间， 属于企业职工的， 依
照本市有关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
的规定享受工伤津贴 。 该条规
定， 只要构成见义勇为， 即可按
照工伤保险规定享受待遇。

显然， 工伤认定和见义勇为
行为的认定在立法层面的衔接并
不顺畅， 而且由于 《北京市见义
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 是北
京市的地方性法规， 而 《工伤保
险条例》 是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
规作为下位法， 无法直接改变上
位法的规定。 因此， 建议在 《工
伤保险条例》 中直接规定 “认定
为见义勇为行为的视同工伤 ”，
如此一来， 就能给见义勇为人员
一个明确的提示： 在申请工伤认
定之前尽早申请见义勇为的认
定， 以便能早日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

孕妇无故遭辞退
司法所支招维权

法规链接

《劳动合同法 》 第82条 ： 用
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
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
付二倍的工资。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
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的， 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
倍的工资。

第87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
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
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
付赔偿金。


